


 
 

公益勸募許可辦法修正總說明 

公益勸募許可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訂

定發布，迄今未修正。為簡政便民，並配合實務作業所需，及考量辦理勸

募活動、計畫變更及取消流程，應落實社會責信，爰修正本辦法。其要點

如下： 

一、 簡化勸募活動申請書表，將勸募活動計畫書及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

用計畫書之內容項目併入申請書。（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配合實務運作及落實責信，增訂公立學校及特定行政法人辦理勸募

活動、勸募活動計畫變更及活動取消之流程。（修正條文第二條至第

四條、第六條） 

  



 
 

公益勸募許可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益勸募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益勸募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勸募團體應於勸募

活動開始二十一日前，檢

附下列文件申請勸募許

可。但因緊急救災申請勸

募許可者，不受二十一日

之限制： 

一、申請書，其內容應包

括勸募團體基本資

料、勸募活動計畫、勸

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

計畫及經費概算。 

二、法人應備法人登記證

書及理(董)事會會議

議決同意發起勸募之

會議紀錄。公立學校

或未設理(董)事會之

行政法人，應分別檢

附報經該校行政會議

或該行政法人監督機

關同意之會議紀錄或

文件。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之文件。 

勸募團體因緊急救災

申請勸募許可時，前項第

二款文件，得於主管機關

受理申請之日起五日內補

附，屆期未補附者，駁回其

申請。 

主管機關受理第一項

申請，除緊急救災應於受

理申請之日起七日內核復

第二條 勸募團體應於勸募

活動開始前二十一日，檢

附下列文件申請勸募許

可。但因緊急救災申請勸

募許可者，不受二十一日

之限制： 

一、申請表。 

二、勸募活動計畫書。 

三、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

用計畫書。 

四、法人應備法人登記證

書及理事會或董事

會會議議決同意發

起勸募之會議紀錄。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之文件。 

勸募團體因緊急救災

申請勸募許可時，前項第

四款文件，得於主管機關

受理申請之日起五日內補

附，屆期未補附者，駁回其

申請。 

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第

一項申請之日起二十一日

內、緊急救災於七日內，以

書面核復之。但必要時，得

延長一次。 

第一項之緊急救災，

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

認定之。 

一、為簡化勸募活動申請之

行政流程，整併申請書

表，將勸募活動計畫書

及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

用計畫書之內容項目併

入申請書，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規定。另酌作第一

項第一款文字修正及其

餘各款次調整。 

二、申請書之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於公益勸募管

理系統周知。 

三、配合實務運作，於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後段

增訂公立學校及特定行

政法人申請許可應檢附

之會議紀錄或文件，並

酌作文字修正。 

四、為明定主管機關受理審

查申請案之期限，爰修

正第三項規定。其餘酌

作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外，其餘申請應於受理申

請之日起二十一日內為

之。但必要時，得延長十四

日。 

第一項緊急救災之認

定，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為之。 

 第三條 勸募活動計畫書，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 勸募活動名稱及目

的。 

二、 勸募活動地區、方式

及起訖日期。 

三、 預定勸募財物。 

四、 勸募活動支出概算。 

五、 公告及徵信方式。 

一、本條刪除。 

二、為簡化勸募活動申請之

行政流程，已整併申請

書表。 

 第四條 勸募活動所得財物

使用計畫書，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目標。 

三、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

用目的。 

四、工作內容及服務對

象。 

五、使用期限及其起迄日

期。 

六、經費概算表。 

七、預期效益。 

一、 本條刪除。 

二、 為簡化勸募活動申請之

行政流程，已整併申請

書表。 

第三條 主管機關就勸募活

動申請案件，經審查符合

規定者，應發給許可文件；

經審查不符合規定者，應

附具理由駁回申請；其得

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

符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第五條 申請案件經審查符

合規定者，應發給許可文

件；經審查不符合規定者，

應附具理由駁回申請；其

得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

仍不符合規定者，駁回其

申請。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勸募團體活動方式

及起迄日期變更，仍應

先報經行政會議、監督

機關、理(董)事會同意，

再報主管機關許可以符

責信，爰配合實務運作，

修正第三項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前項許可文件，應登

載下列事項： 

一、團體名稱。 

二、活動名稱。 

三、活動地區。 

四、活動方式。 

五、活動起迄日期。 

六、活動所得財物使用目

的。 

七、許可日期及文號。 

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

所載事項有變更，公立學

校或未設理(董)事會之行

政法人，應分別報經該校

行政會議或該行政法人監

督機關同意，其他勸募團

體應報理(董)事會同意，並

於事實發生七日前敘明理

由，報主管機關許可。 

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第六款有變更之必要

時，應重行申請。 

前項許可文件，應登

載下列事項： 

一、勸募團體名稱。 

二、勸募活動名稱。 

三、勸募活動地區。 

四、勸募活動方式。 

五、勸募活動起迄日期。 

六、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

用目的。 

七、許可日期及文號。 

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

所載事項有變更，應敘明

理由，於事實發生前七日

報主管機關許可；除公立

學校外，其他勸募團體並

應報理事會或董事會追認

通過。其餘各款所載事項，

不得變更。 

三、考量第二項所載事項，

除第四款、第五款外，

其餘各款涉及勸募活動

之核心事項，如有變更

應重行申請，爰將現行

條文第三項後段規定，

移列增訂第四項規定。 

第四條 勸募團體經主管機

關許可勸募，於勸募活動

開始前，因故取消勸募活

動時，公立學校或未設理

(董)事會之行政法人，應分

別報經該校行政會議或該

行政法人監督機關同意，

其他勸募團體，應提經理

(董)事會同意，並於同意後

七日內報主管機關廢止其

勸募許可。 

 

第六條 勸募團體因故取消

辦理勸募活動時，應敘明

理由，於事實發生後七日

內報主管機關備查；除公

立學校外，其他勸募團體

並應報理事會或董事會追

認通過。 

一、條次變更。 

二、依勸募團體取消辦理勸

募活動之時點，明定其

處理流程。考量勸募團

體於主管機關許可勸募

前因故取消辦理勸募活

動，僅需自行撤回申請

案；惟勸募活動如經主

管機關許可，勸募團體

於勸募期間因故取消辦

理勸募活動，仍應依公

益勸募條例第十八條及

第二十條規定將勸募活

動所得與支用情形，報

主管機關備查，以落實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社會責信，爰針對勸募

活動經許可，於勸募活

動開始前，明定主管機

關依勸募團體申請廢止

其許可，故酌作文字修

正，明確本條適用範圍。 

三、另配合實務運作，增訂

公立學校及特定行政法

人勸募活動取消之流

程。 

第五條 勸募團體申請勸募

許可，除有本條例第九條

規定情形應不予許可外，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

予許可： 

一、許可設立、立案或監

督之主管機關認定勸

募團體違反會務、業

務及財務相關法令規

定。 

二、勸募活動曾有違法情

形，情節重大。 

三、勸募所得曾有逾勸募

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

畫所載使用期限。 

四、勸募所得賸餘款曾有

逾再執行期限。 

五、辦理國際救援勸募活

動，不具執行能力或

經驗。 

第七條 勸募團體申請勸募

許可，除有本條例第九條

規定情形應不予許可外，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

予許可： 

一、經團體許可設立、立

案或監督之主管機關

認定違反會務、業務

及財務相關法令規

定。 

二、勸募活動曾有違法情

形，經主管機關令其

改善未改善。 

三、勸募所得曾有逾勸募

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

畫書所載使用期限。 

四、勸募所得賸餘款曾有

逾再執行期限。 

五、辦理國際救援勸募活

動，不具有執行能力

或經驗。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考量部分違法事由，未

有限期改善機制，爰修

正第二款規定為有違法

情節重大之情形，得不

予許可。 

第六條 申請書所載之勸募

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有

變更時，公立學校或未設

理(董)事會之行政法人應

分別報經該校行政會議或

該行政法人監督機關同

第八條 勸募活動所得財物

使用計畫書有變更時，公

立學校應報經其教育主管

機關同意、其他勸募團體

應提經理事會或董事會同

意，並報主管機關許可，同

一、條次變更。 

二、為簡化勸募活動申請之

行政流程，整併申請書

表，及考量公立學校勸

募活動之申請及取消，

僅須經該校行政會議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意，其他勸募團體應提經

理(董)事會同意，並於同意

後七日內報主管機關許

可；同時通知捐贈人或公

告之，並定一個月以上之

期限，聲明捐贈人得於期

限內提出異議。 

捐贈人於前項期限內

提出異議時，勸募團體應

返還其捐贈之財物。 

時通知或公告捐贈人，指

定一個月以上之期限，聲

明捐贈人得於期限內提出

異議。 

前項期限內捐贈人提

出異議時，勸募團體應返

還其捐贈之財物。 

意，故修正第一項文字，

並配合實務運作，增訂

特定行政法人勸募活動

所得財物使用計畫變更

報主管機關許可之相關

流程。 

三、本條適用範圍不包括第

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第六款所載事項

之變更。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公益勸募許可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益勸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勸募團體應於勸募活動開始二十一日前，檢附下列文件申請勸募

許可。但因緊急救災申請勸募許可者，不受二十一日之限制： 

一、申請書，其內容應包括勸募團體基本資料、勸募活動計畫、勸

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及經費概算。 

二、法人應備法人登記證書及理(董)事會會議議決同意發起勸募之

會議紀錄。公立學校或未設理(董)事會之行政法人，應分別檢

附報經該校行政會議或該行政法人監督機關同意之會議紀錄

或文件。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勸募團體因緊急救災申請勸募許可時，前項第二款文件，得於主管

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五日內補附，屆期未補附者，駁回其申請。 

主管機關受理第一項申請，除緊急救災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七日

內核復外，其餘申請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二十一日內為之。但必要時，

得延長十四日。 

第一項緊急救災之認定，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為之。 



 
 

第三條    主管機關就勸募活動申請案件，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應發給許可

文件；經審查不符合規定者，應附具理由駁回申請；其得補正者，應

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許可文件，應登載下列事項： 

一、團體名稱。 

二、活動名稱。 

三、活動地區。 

四、活動方式。 

五、活動起迄日期。 

六、活動所得財物使用目的。 

七、許可日期及文號。 

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所載事項有變更，公立學校或未設理(董)事會

之行政法人，應分別報經該校行政會議或該行政法人監督機關同意，其

他勸募團體應報理(董)事會同意，並於事實發生七日前敘明理由，報主

管機關許可。 

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有變更之必要時，應重行申請。 

第四條    勸募團體經主管機關許可勸募，於勸募活動開始前，因故取消勸

募活動時，公立學校或未設理(董)事會之行政法人，應分別報經該校



 
 

行政會議或該行政法人監督機關同意，其他勸募團體，應提經理(董)

事會同意，並於同意後七日內報主管機關廢止其勸募許可。 

第五條    勸募團體申請勸募許可，除有本條例第九條規定情形應不予許可

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可： 

一、許可設立、立案或監督之主管機關認定勸募團體違反會務、業

務及財務相關法令規定。 

二、勸募活動曾有違法情形，情節重大。 

三、勸募所得曾有逾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所載使用期限。 

四、勸募所得賸餘款曾有逾再執行期限。 

五、辦理國際救援勸募活動，不具執行能力或經驗。 

第六條    申請書所載之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有變更時，公立學校或

未設理(董)事會之行政法人應分別報經該校行政會議或該行政法人監

督機關同意，其他勸募團體應提經理(董)事會同意，並於同意後七日內

報主管機關許可；同時通知捐贈人或公告之，並定一個月以上之期限，

聲明捐贈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 

捐贈人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異議時，勸募團體應返還其捐贈之財物。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